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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湘财农〔２００８〕４７号) 

各市州财政局：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农〔２００８〕２３６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支农资金整合工作的指导意见》（财农〔２００６〕３６号）和《湖

南省财政厅关于深入推进支农资金整合支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通知》（湘财农〔２００８〕３４

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２００８年整合资金支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申报指南》（湘财农

〔２００８〕４１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我厅制定了《湖南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执行中有何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 

  附件：湖南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湖南省财政厅 

二○○八年八月十二日 

湖南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现代农

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农〔２００８〕２３６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支

农资金整合工作的指导意见》（财农〔２００６〕３６号）和《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深入推进支农资金

整合支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通知》（湘财农〔２００８〕３４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２０

０８年整合资金支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申报指南》（湘财农〔２００８〕４１号）的有关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是指纳入２００８年中央、省财政现代农业生产发

展支持范围的优质稻、生猪、柑桔三个优势主导产业生产发展资金。其他农业财政专项资金除有专门

管理办法外，应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二章 项目申报与审批 

  第三条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要按照优势特色产业和主要农产品集中连片、规模开发、形成产业

链条，培育块状经济的原则申报。县级财政部门按照要求向市级财政部门申报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项目，市级财政部门通过初审后报省级财政部门审核上报。 

  第四条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实行项目库管理制度。按照统筹规划、分级管理、合理排序、滚动

开发的原则，逐步建立、完善优质稻、生猪、柑桔项目库。对满足申报条件、适应本地优质稻、生

猪、柑桔生产发展实际需要的项目，择优推荐入库，滚动建设。 

  第五条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实行专家评审制。省财政组织相关部门的专家对县（市、区）优势



主导产业进行咨询和论证，由专家出具评审意见，将符合条件的申报项目进行排序，并根据排序择优

上报财政部进行合规性审查。 

  第六条 项目所在县（市、区）同一优势主导产业连续扶持期限不超过三年。 

  第三章 支持的内容与环节 

  第七条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使用应按公共财政的要求，用于支持基地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生

产、先进实用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农产品加工等重点环节。 

  １、基地建设。重点支持基地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机耕道建设，土壤改良和地力建设，安装频

振式杀虫灯，推行稻鸭（鱼）共生，猪—沼—稻等清洁生产方式，强化农机具物资装备，着力改善生

产条件；支持健康养殖、粪污处理、疫病防控设施建设，推广以种养结合、林（农）牧结合、牧渔结

合、猪沼果结合为主的资源循环利用养殖模式；支持柑桔果园新扩、低产园改造，土壤改良和测土配

方施肥。 

  ２、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支持推进集中连片开发，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按照生

态、安全、高效的要求，支持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和检测检验体系，提升产品质量。 

  ３、先进实用农业技术推广应用。重点支持新品种引进、示范和推广，良种繁育，先进技术示范

推广与培训，高产创建示范，农民科技培训，病虫害防治等，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 

  ４、农产品加工。重点支持龙头加工企业引进先进加工设备、开展农业科技研发、提供技术规范

服务、完善与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健全产加销产业链条等。 

  第八条 项目县（市、区）根据优势主导产业规划确定的建设内容，统筹安排整合资金的使用。对

中央安排的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投向要突出重点，集中用于支持主导优势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优质稻产业集中支持新建和改造渠道、品种引进示范与推广；生猪产业集中支持动物防控设施、粪物

处理；柑桔产业集中支持种苗补贴、采后商品化处理包装和冷链物流服务。 

  第九条 严禁将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用于平衡预算、偿还债务、建造办公场所、弥补公用经费不

足、购置办公车辆、通讯器材以及发放人员工资补贴等支出。 

  第四章 资金分配及拨付 

  第十条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分配使用遵循科学合理、公正规范，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绩效评

价、结果导向，以及因素分配、切块下达的原则。 

  第十一条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按照因素法进行分配，重点考虑优质稻、生猪、柑桔总产量、加

工量和支农资金整合、绩效考评和地区财力差异等因素，总产量、加工量等相关数据以《湖南统计年

鉴》发布的或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 

  第十二条 省财政根据当年中央、省安排的财政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并依据上述第十一条的基本

因素，进行测算分配，并下达市（州）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第十三条 市（州）财政部门应在收到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预算指标文件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

内，将资金下达到县级财政部门。 

  第十四条 县级财政部门应建立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专门帐户、配备专人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

项资金进行专户核算和管理。 

  第十五条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原则上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暂未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

地方，实行县级财政报帐制。 

  第五章 资金使用管理 

  第十六条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使用按工程类、货物类、服务类和补贴类实行分类管理。 

  工程类项目：１、建设单位、项目实施单位应编制项目预算，并送交县级财政部门投资评审中心

审核，作为项目资金支付的基本依据。２、工程项目开工时，县级财政部门可预付不超过财政投入３

０％的资金给项目施工单位，作为项目启动资金。项目实施后，不再预付工程款，根据合同及工程进

度、质量，实行直接支付或报账付款。 

  货物类项目：１、达到政府采购集中采购限额标准的设备、材料、物资等，应按政府采购程序实

行集中采购，直接支付。２、未达到政府采购集中采购限额标准的设备、材料、物资等，由项目建设

单位或项目实施单位提出采购申请，并将需要集中采购的材料、品名、规格、数量等报县级财政部



门，经过审核批准后组织采购；县级财政部门凭材料物资采购支出的原始发票和附件及实施单位的领

用手续直接支付或实行财政报账。 

  服务类项目：科技示范、实用技术培训、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骨干培训、监理费等服务类项目应在

实施前由主管部门提交计划及费用预算报财政部门。资金支付时，实施单位向县级财政部门提出支付

申请并附支出原始凭证，经县级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后予以直接支付或实行财政报账。 

  补贴类项目：由被补贴单位（个人）提出报账申请（附有关证明材料），经县级主管部门审核同

意，报县级财政部门审核通过后予以支付。其中，产业化贴息资金应直接支付给金融机构；针对农户

的补贴资金，通过乡镇财政信息化网络或用现金直接发放。 

  第十七条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报账凭据 

  １、批复的项目设计方案； 

  ２、经审核批准的项目施工设计和项目预算； 

  ３、招投标签订的项目工程建设合同及中标通知书； 

  ４、支付申请书及相关有效凭证； 

  ５、项目工程进度及建设质量情况报告。 

  第十八条 土建工程类支付还须提供： 

  １、预付工程款：申请表、工程量清单、开工报告，招标工程须提供中标通知书、承包合同。 

  ２、按进度支付：申请表、发票、工程量清单。 

  ３、竣工支付：申请表、工程量清单、工程竣工决算、验收单、发票、审计报告。 

  第十九条 货物类支付还须提供： 

  １、政府采购类 

  （１）本级招标：申请书、中标通知书、购销合同、发票、验收单； 

  （２）上级招标：上级下发的物资分割单、验收单。 

  ２、非政府采购类：申请书、发票、验收单（有购销合同的应提供）。 

  第二十条 服务类支付还须提供： 

  １、科技示范：申请书、合同、发票（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实施方案，验收单、领用单。 

  ２、培训类：申请书、发票（行政事业单位收款收据）、结业证明复印件等。培训通知、培训方

案、学员名册、讲课费领条等。 

  ３、监理费：申请书、签订的监理合同、发票。 

  第二十一条 补贴类支付还须提供： 

  １、贴息资金支付：申请书、项目立项通知书、银行借款合同、贷款到位凭证、贷款银行出具的

利息结算清单、利息支付原始凭证及复印件等材料。 

  ２、涉农补贴支付：申请表、公示单、被补贴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被补贴人签字的领款花名册、

验收单、补贴实施方案。 

  第六章 资金监督与检查 

  第二十二条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实行项目公告公示制。县（市、区）在申报指南下达后７个工

作日内，公告项目申报信息；在收到项目批复文件后１０个工作日内，公告批准实施项目的相关信息

（包括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建设内容、实施期限、实施单位及负责人、项目资金来源、资金额度及

结构）；项目完成后，对项目实施及验收情况、资金使用监管情况、绩效评价结果进行公告。公告时

间不少于７天。省级财政部门将公示制的落实情况作为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 

  第二十三条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实行项目执行情况通报制。各级财政部门及时掌握、互相通报

项目进展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项目所在县（市、区）分季度按规定时间向省财政厅上报项目执行、

资金使用情况。 

  第二十四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立项、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各县（市、区）财政部门要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全程监督。省级财政部门对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抽查。 

  第二十五条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实行绩效考评制。项目实施完成后，项目所在县（市、区）组

织检查验收，对项目资金进行财务决算；同级审计部门开展专项审计，并出具财务审计报告；省市财

政部门联合组织考核验收，进行绩效评价，总结年度工作，上报中央财政备案。对项目实施县的评价

结果，作为下年度安排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十六条 对弄虚作假或挤占、挪用、滞留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各级财政部门一经查实，



责令限期整改，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并将检查结果及整改报告

上报上一级财政部门。对资金使用出现重大违纪违规问题的项目县（市、区），除限期整改到位外，

取消下一年度项目县资格，并暂停３年期的项目申报。 

  第二十七条 项目所在县（市、区）要建立健全项目管理、资金管理及会计核算档案，并对项目实

施方案、项目实施情况、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实施结果及项目竣工验收报告等实行专门登记、保存和

管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各县（市、区）应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地区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并报

省财政厅备案。 

  第二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从发布之日起实行。 

  附件：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支付或报账程序 

  ２、支付或报帐表格（略） 

  ①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投资预决算表（略） 

  ②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单（略） 

  ③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单项工程预决算表（略） 

  ④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单项工程财务决算表（略） 

  ⑤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报账清单（略） 

  ⑥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预付工程款拨款申请书（略） 

附件：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直接支付或报账程序 

  一、工程类项目 

  （一）实行工程承包的项目 

  １、工程预付款：承包单位提出用款申请—→监督员、建设单位、项目主管单位签署意见—→报

账管理机构负责人、县政府分管领导审批—→预付工程款（财政投资总额３０％内） 

  ２、工程结算报账：承包单位自验并提交申请验收报告—→建设单位、监督员签署同意验收意

见—→协调领导小组验收—→县政府分管领导审批—→承包单位提交竣工结算资料—→建设单位审

核—→领导小组审批—→承包单位开具税务发票—→报账管理机构负责人、县政府分管领导审批—→

报账机构付款（预留１０％的质量保证金） 

  （二）未实行承包的项目 

  建设单位提交用款明细及相关票据—→领导小组审批—→报账管理机构负责人、县政府分管领导

审批—→报账机构付款 

  二、按规定实行政府采购的项目 

  项目单位提出采购申请及采购项目清单—→领导小组审批—→报账管理机构负责人、县政府分管

领导审批—→政府采购部门采购—→报账机构付款 

  三、服务类项目 

  项目单位提交科技示范、培训、监理费等服务类明细及相关票据—→领导小组审批—→报账管理

机构负责人、县财政局分管领导审批—→政府采购部门采购—→报账机构付款 

  四、补贴类项目 

  １、贴息资金补贴项目。项目单位提交申请书、项目立项通知书、银行借款合同、贷款到位凭

证、贷款银行出具的利息结算清单、利息支付原始凭证及复印件等材料—→领导小组审批—→报账管

理机构负责人、县财政局分管领导审批—→政府采购部门采购—→报账机构付款 

  ２、涉农补贴项目。项目单位提交申请表、公示单、被补贴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被补贴人签字的

领款花名册、验收单—→领导小组审批—→报账管理机构负责人、县财政局分管领导审批—→政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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